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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州 学 院 文 件 
 

校字〔2018〕60号 

 

关于印发《池州学院学生收费管理办法（修订）》的 

通   知 

 

各部门、各单位： 

现将《池州学院学生收费管理办法（修订）》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附件：池州学院学生收费管理办法（修订） 

 

 

 

池州学院 

                  2018 年 8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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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池州学院学生收费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收费行为，健全收费管理机制，维护学校

和学生的正当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学

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安徽省

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学生收费管理工作

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高等教育是受教育者自主求学的非义务性教育，按规

定缴纳学费及相关费用是学生在校期间依法履行的义务。各类学生

应加强对缴纳学费的认识，积极主动缴纳学费。   

  第三条 教育收费实行公示制度。学校按相关部门要求及时将

对学生收取的各项费用予以公示，接受学生、家长、社会各界以及

教育、财政、物价部门的监督。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在籍的普通高等教育类全日制学生，

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生等参照执行。 

第五条  本办法所指收费项目包括：学费、住宿费、报名考试

费、各项代收费用和服务性收费。各项代收费用，按相关规定，须

经省财政厅、学校批准，由财务处统一收取。 

 

第二章 收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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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财务处是学校收费工作的管理部门，负责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的报批，收费工作的组织，收费时间的安排，收费数据信

息的提供与缴费的管理工作。 

第七条  学校各学院是学生收费管理工作的重要实施部门，对

催缴学生费用负有直接责任，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学生学费、住

宿费等费用及时足额缴纳。 

第八条  学校教务处、学生处、继续教育学院等相关部门按照

各自职责协助做好收费工作。 

第九条 新生缴费程序：招生部门在新生录取工作结束后，及时

将录取学生的姓名、学号、专业等有关信息提供给财务处，财务处

通过学生收费管理系统按标准生成学生的应收款，学生按新生入学

须知所要求的缴费方式和时间交清费用。 

     老生缴费程序：财务处在学年度放假前发布学生缴费通知，学

生按通知进行缴费。 

    第十条  学生通过网络在学校收费管理系统中缴纳的学费和住

宿费等票据，财务处每月集中打印并分发到各二级学院办公室，各

二级学院应及时将纸质缴费票据发放给学生。  

    第十一条  校内转专业发生学籍变化的，变动前按原专业收费

标准收取学费，变动后按新专业收费标准收取学费。对于校外转入

学生，第一学期转入的，当年学费按转入所在年级及专业的学费标

准全额收取，第二学期转入的，当年学费按 50%收取。住宿费按实

际所住学生公寓标准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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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条  学生因故休学的，休学期间不缴纳学费，复学后按

复学就读的年级所在专业学费标准收取学费。 

  第十三条  学生超过基本学制延期毕业的按延期毕业收费标准

收取。 

    第十四条  申请校外住宿及走读的学生。每学年开学后两周内，

学生公寓管理部门将校外住宿的学生信息集中上报财务处，每年一

次。 

第十五条  代收费项目遵从国家政策和个人自愿原则严格按照

实际发生额进行收取。 

 

第三章 退费管理 

第十六条  因开除学籍、转学、退学、休学、留级、更换专业、

插班、死亡等原因造成学生学籍变动的，教务处要以书面形式及时

通知财务处，以便财务处及时调整收费标准。 

   第十七条  学生申请退学、转学或其他原因结束学业的，根据

学生实际学习和住宿时间，按月计退剩余的学费和住宿费。学费每

年度按 10个月计算，住宿费每年度按 12个月计算。 

第十八条  按学籍管理有关规定被开除学籍以及擅自离校被取

消学籍的学生，不退还所缴学费和住宿费。 

 

第四章 恶意欠费认定及处理 

  第十九条  本办法所指恶意欠费，是指学生未申请助学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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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办理缓交手续，无正当理由欠缴学费、住宿费等费用的行为。 

  第二十条 恶意欠费的认定。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为恶意欠费：  

   （一）不主动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无正当理由超过三个月缴费期

限的； 

   （二）因自身主观原因贷款未被批准，无正当理由超过三个月缴

费期限的； 

   （三）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办理缓交手续，超过三个月缴费期限的。 

本条所称正当理由是指经辅导员、二级学院和学校主管部门认

可的不能缴费的客观原因。 

     第二十一条  为依法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合法的办学

权益，学校对恶意欠费学生采取以下制约措施： 

   （一）不予办理注册手续； 

   （二）取消其评优、评奖、推荐免试研究生的资格，并记入学生

诚信档案； 

   （三）依法通过法律及其他途径追缴学生所欠费用。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